
第一节汉语的内部屈折及相关的

语言理论问题

内容提要由于汉语本身词的形态缺乏，加之受西方

语言分类的影响，中国学者对汉语词的形态向来重视不够，

对汉语中存在的词的内部屈折更是缺乏深入的研究。本节

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挖掘了汉语普通话，特别是山

西方言中的内部屈折，运用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相结合的

方法，对汉语的内部屈折所使用的语法手段及相关的语法

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 键 词 内 部 屈 折 形 态 语 法 范 畴

）和句西方传统语法通常把语法学分为形态学（

法学（ ）两大部分。形态学研究的是关于词的语法类别的

问题，包括词的变化和运用词头、词尾构成不同类别的新词两部

分内容。

，中国大多数学者又认

对于汉语中词的形态，中国语法学界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解

说。解放前，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西方某些语法学者的观点，认

为汉语是无形态的词根语。解放后，自从苏联汉学家康拉德提出

汉语有形态的说法后（康拉德，

年代的那场词类问题大讨论，其成果之为汉语是有形态的。



反物质

桌子

老 师 物 质

一就是语法学界对汉语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挖掘出不少被

人忽视了的汉语的形态。这些形态包括下面两种：

看 看 热 闹①重叠：看 热热闹闹

②附加：其中又包括三种：

石 头 桌

阿 姨 师

我 们 石

拿得出胡 里 胡 涂 拿 出

关于上述两种词的形态，语言学论著中多有论及，而且认

识也比较一致，本文不再赘述。至于汉语中存在的另一种词

的形态 内部屈折，尚无人做过完整论述。与西方语言比

较，汉语中词的内部屈折不论是在表现形式还是在表达的语

法意义方面明显不同。挖掘汉语这些语言现象，深入探讨其表

达的语法意义的特殊性，对于准确地理解汉语的特点，无疑具有

重要的意义。

汉语词的内部屈折

内部屈折（ ）是词形变化的一种，指用词内

部词根中的语音的变换方式构成语法形式的一种语法手段。语音

变换可以是元音，也可以是辅音，在有声调的语言中还可以是声

调。闪语系的诸语言中广泛使用这种手段，如阿拉伯语的词中只

有辅音是固定的，元音可以变换，并用来构成不同的语法形式。

有的语言并不广泛使用这种手段，如英语中有几个名词用元音的

变化构成复数的语法形式：

（脚，复数）（脚，单数）

（牙齿，复数）

（鹅，复数）

（牙齿，单数）

（鹅，单数）

还有的动词利用辅音的变化来表示时态的变化：

加 前 缀 姨

加 后 缀 我

加 中 缀 胡 涂



汉语则主要利用声调的变换这种内部屈折表示某些特定的语

法意义，如陕西商县方言，用声调的变换构成人称代词的数的语

法形式：

（我们）

（他们）

（你们）

内部屈折必须是利用词内部词根中的语音的变换所构成的语

法形式；而且这种语法形式，必须表达某种特定的语法意义。根

据内部屈折的定义，我们对普通话和山西方言进行了研究，发现

汉语中存在的内部屈折，还包括以下几种：

利用音长和声调的变化构成的内部屈折

山西万荣方言，人称代词的单复数的区别就是通过改变音长

和声调表示的：

单数

复数

伞

蜂

盆

（你）

（你们）

利用韵母的变化构成的内部屈折

山西霍州方言的“小称变韵”就属此类。所谓小称变韵，

是指表示一般物体时用基本韵母，而在表示小的物体时，用的是

另一套韵母，即小称韵母的语言现象（田希诚，

“木锹”的“锹”韵母是

“锹”韵母变为

桶

碗

盆

伞

蜂

桶

碗

斜杠前表示的是一般物体，用基本韵母，斜杠后表示较小物

体，韵母变成小称韵母。

（我）一

（ 他 ）一

（你）一

（我）

（我们）

。如

，“瓜锹”（较小的木锹）的

，还有其他例子，如：

葱葱

门

鞍

篮

门

鞍

篮

（他）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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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数 我 们 复数

利用改变韵母又改变声调的复合方法而形成的内部屈折

山西洪洞方言人称代词单数和复数的区别就是利用这种复合

变音法来显示的（乔全生，

（那）

（那家）

单数

复数

第一二人称的单复数变化用的是词的内部屈折，其中包含了

韵母的改变和声调的改变，第三人称的单复数变化用的是内部屈

折和附加法的结合，这种内部屈折是源于“我家”、“你家”的

合音，第三人称的合音尚未完成。

利用声调的变化构成的内部屈折

有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显著特点。在汉语方言中，利用声

调变化构成的内部屈折来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现象比较常见。如

山西永济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单复数的变化：

我

普通话和山西方言在表示词的事物义和动作义对立时，都有

利用声调的变化来表示词性改变的内部屈折形式。

普通话例：

（ 动 作 义 ） 量

（名物义）

（动词义）

（名物义）

（名物义）大海

（性状义）海口

（ 动 物 义 ） 海

（名物义） 大

（名物义）

（名物义）

这种用改变字的读音以区别不同意义或词性的方法古代称之

为“破读”，其实，破读所反映的正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词的内部

蒸

泥

磨

担

山西中区寿阳方言：

（我）

（我们）

（你）

（你们）

（动作义）

（名物义）



汉语词的内部屈折的实质

屈折。

总结汉语构成词的内部屈折所使用的语法手段，我们可以发

现它不同于英语的一些特点：

①英语构成词的内部屈折一般利用的是元音、辅音这些音

段音位的变化，而汉语则除了利用音段音位外，还利用音长、声

调这些超音段音位的变化构成，手段较英语为多。

②英语词的内部屈折其构成单一，要么改变元音，要么改

变辅音，排斥同时使用，汉语的内部屈折构成可以使用单一的手

段，也可以使用复合手段。

跟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较，汉语最明显的特点是缺乏词的形

态变化，因此，西方语言学家在对世界语言进行形态层面的结构

类型的划分时，把汉语划分到“词根语”的类型中，这对我们

认识汉语的特点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也应认识到这种分类

方法的不足，因为仅用一两项特征无法涵盖汉语的特点。中国语

言学界对汉语中的词形变化向来重视不够，除了汉语本身缺乏词

形变化这一客观原因外，还有受西方传统语法和语言分类影响的

主观原因。既然承认汉语是词形变化严重缺乏的“词根语”，那

么对汉语中存在着的一些形态变化也就视而不见了。在中国现代

语法的开创时期，以模仿著称的《马氏文通》惟独在讨论到汉

语中“名字辨音”、“动字辨音”这类通过词根内部语音变化改

变词性和语法意义的语法现象时，没有仿照西语中的“内部屈

折”而把它看成形态变化（《文通》

根据形式和意义的辩证关系，任何语法形式都有与之相对应

的语法意义，汉语中不同形式的词的内部屈折其相对的语法意义

是什么？这是我们以往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也是本文主要讨

论的问题。通过对所掌握的语言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汉语词



的内部屈折相对应的语法范畴有：

代词的“数”

普通话和部分方言里没有“数”的语法范畴。但是山西方

言南区的某些方言的人称代词有这类范畴。这些方言在表示人称

代词“数”的语法范畴时所使用的内部曲折又各有特点，如前

所述，万荣县的人称代词的单数和复数的变化都是通过元音时位

的变换来实现的，单数用短音，复数变长音，而洪洞方言人称代

词的单数和复数的区别是利用改变韵母和声调这种复合的方式来

显示的。

代词的“格”

普通话和许多方言中都没有“格”的语法范畴，山西方言

中人称代词的“格”范畴普遍存在，如太原、榆次、寿阳、榆

社等方言，第一二人称代词的主宾格采用基本韵母，而所有格则

通过改变音节的韵母内部屈折来显示：

。这可以看作是，第二人称用“你”一人称用“恩”

；作亲属称谓的定语，第，第二人称用“你”用“俺”

，作主语时，第一人称属称谓）的形式不同（宋秀令，

汾阳方言第一二人称代词单数作主宾语与作定语（限于亲



吐

一种狭义的所有格的形态变化。

动词的“态”

态是动词的语法范畴，它表示动作的主体和客体在句子中表

达方式的不同。一般谈到态，主要指主动态和被动态。普通话中

通过动词的内部屈折构成的态，不表现为主动与被动的对立，而

表现为自动与使动的对立，如：

（自动）饮

（使动）

山西方言中这种自动与使动的对立现象普遍存在，下面是寿

阳方言的例子：

（自动）

（使动）（使快速滚动）

（自动）

（使动）（和好面后放一放，使其变软）

（ 自 动 ） 烧

（使动）

区分词性，构成新词

随着语言的发展，词义不断引申，某个词在原来的基础上

产生了新的意义和新的语法作用。为了区别原来的意义和语法

作用，要求在读音上表示出差别来。词义引申和词性分化的结

果就是“破读”这种词的内部屈折产生的客观原因。它也是音

变构词的一种手段。普通话中这类内部屈折构词的现象大量存

在，如：

（ 动 作 义 ） 凉

（名物义）

（ 性 状 义 ） 冠

（名物义）

（ 性 状 义 ） 荫

跑

醒

连

扇

难

好

（自动）

（使动）（使发红或失去色彩）

（自 动 ） 倒

（使动）

（性状义）

（动作义）

（名物义）

（动物义）

（名物义）

（自动）

（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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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内部屈折的特点

（动物义）

（ 名 物 义 ） 冲

（动作义）

（性状义）

（名物义）

第一组表示名物义（名词）跟动作义（动词）之间的变化，

第二组表示性状义（形容词）跟动作义（动词）之间的变化，

第三组表示性状义（形容词）和名物义（名词）之间的变化。

以上“破读”利用的是声调的变化，还有的词性转变利用声母

和韵母的变化构成：

（ 名 物 义 ） 粘

（动作义）

（ 动 作 义 ） 藏

（名物义）

（ 性 状 义 ） 弹

（动作义）

表示名词所指形体大小的变化，构成新词

山西霍州方言特有的小称变韵现象这种内部屈折跟语法范

畴无关，仅仅表示词汇意义的变化，所以也是音变构词的一种

形式。表示形体大小的变化，普通话中最常用的手段是儿化，

普通物体用基本韵母，较小的物体则用儿化韵。霍州方言没有

儿化现象，在表示物体形体大小的不同时，采用改变韵母的内

部屈折。

纵观汉语词的内部屈折，我们发现与形态发达的语言比起来

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①广泛性不足

间

少

畜

传

长

（性状义）

（动作义）

（性状义）

（性状义）

（动作义）

（动作义）

（名物义）

（动作义）

（名物义）



或是有乙，不是广泛而均衡的分布。特别是普通话　

，复

汉语的内部屈折形式多样，表达的语法范畴也比较丰

富，但是它的广泛性不足，即在具体的方言中，或是有甲

，代

词的格和数的变化没有了，只剩下了表示词性改变的“破

读”现象。

②汉语的内部屈折趋于消亡

，复数形式是

从方言中存在着的诸多内部屈折中，我们可以推知，古代

汉语是一种有形态的语言，只是由于语言系统中表示语法意义

的语法手段的发展变化，使诸多内部屈折逐渐减少，走上了一

条消亡之路。首先，虚词的出现导致了格和数的内部屈折的消

失。例如表复数的助词“们”的出现是导致人称代词数的内部

屈折消失的原因。普通话中人称代词并无数的语法范畴，人称

代词的复数用助词“们”来表示。山西忻州方言中，人称代词

的复数既有用内部屈折的综合性手段，又有加助词“们”的分

析性手段，第一人称代词“我”单数形式是

，的单数形式是或 ，第二人称代词“你

数形式是

式是

，第三人称代词“他”的单数形

忻州方言人称代词复数这种内

部屈折和附加式的共存现象，正好反映了助词“们”排挤内部

屈折的语言事实。另外，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变化也导致了内

部屈折的减少和消亡。

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声、韵、调）的发

展趋于简化，许多原来异读的字音，到了现代只留下了单一的

读法，没有“破读”现象中本音和破读的区别了。如“易”，

容易义（形），本读入声，变易义（动），破读去声，现代则

都读为去声，这是入声韵尾消失的结果。同类的字还有“足、

食、乞”等。

，或

，复数形式是



第二节汉语语法的特点的思考

期

年第 期。

注释：

年版。康拉德（彭楚南译）：《论汉语》，中华书局

年第 期。田希诚：《霍州方言的小称变韵》，《山西大学学报》

乔全生：《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几个特点》，《中国语文》 年第

宋秀令：《汾阳方言的人称代词》，《语文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年版。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

内容提要汉语语法的特点是什么？这是一百多年来

语法学者一直都在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也是至今尚未解决

的一个学术公案。由于对汉语的语法特点认识不清，直接

影响到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度。本文在回顾和总结前人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语语法的特点重新给以定位，并提

出了适合于汉语的研究方法，希望就正于方家。

关 键 词 汉 语 语 法 特 点 词 类 语 法 研 究 的 本 位 主

题突出型语言

纵观《马氏文通》出版以来一百多年的汉语语法研究史，

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一部关于语法研究方法的探索史。前辈学者

在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中，一方面深入挖掘汉语的特点，一方面努

力寻求适合汉语的研究方法，他们曾借鉴和尝试过国外的各种语

法理论和方法，试图熔各家学说于一炉，不断革新语法体系。汉

语语法研究中的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各代学者探索汉语语法学

方法的汗水。从《马氏文通》的“词本位”到朱德熙先生的

“词组本位”，再到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从中心词分析法



前辈学者关于汉语语法的特点的论述

到层次分析法，再到变换分析和语义特征分析；从配价语法到认

知语法；从传统的语法静态分析到三个平面的动态和静态相结合

的分析；这些分析方法的演进都是伴随着我们对汉语特点认识的

深化而进行的。

汉语语法的特点是什么？这是汉语语法学界一直关注的问

题，但至今没有取得普遍被认可的共识。这可能是由立足点和观

察的角度不同所致。我们这里转述两位著名语言学家有关汉语特

点的论述。

朱德熙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论述

朱德熙先生认为，汉语语法真正的特点“主要有两条。一

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就是通常说的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

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

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朱先生所提出的这两点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看第一点

“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朱先生为了说明汉语的特点，还给我们画了印欧语和汉

语词类与句法成分的对应图。在印欧语里，词类和句法成分

之间有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即动词跟谓语对应，名词

跟主宾语对应，形容词跟定语对应，副词跟状语对应。图示

如下：

汉语的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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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可以做定语；③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做主宾语；

的内容。不同的是在图

图

包括了图朱先生特别指出，“图

二里：

这些都是图一里没有的。”

形容词可以做谓语和状语；④名词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做谓语。

我们认为，朱先生所说的①②两点

不是汉语的特点，因为印欧语也是这样。

先看①，这里且不论做主宾语时动词和形容词的性质，其实

动词、形容词做主宾语是受句法条件限制的，一般出现在“是”

做谓语动词的判断句或谓语是评判性的词语的句子中，而根据

“是”字句或谓语为评判性成分的句子来判断主宾语的词性没有

什么意义，因为按此推论，连词、介词、助词、叹词、副词也可

以做主宾语：

（ 用是个介词。

呀写得不对。

吧不应该这样用。

不仅汉语中是这样，恐怕任何语言都是如此。如英语：

（

作者还进一步强调：“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

做主宾语”，更易让人觉得，汉语中的动词和形容词做主宾语简

直就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这显然不符合汉语实际。

朱先生说的②也不是汉语的特点。以英语为例，名词除了做

主宾语外，做定语的功能也较普遍，如“

。把它看作汉语语法的特



如行云流水，句与句之间话

点之一，其合理性也就无需多议了。

再看第二点“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

致”，这同样不宜看成汉语的特点。

我们认为，朱先生的论证是不严密的。

首先，词组的构造原则跟句子的构造原则是否一致，至少应

该从两方面考虑：①词组独立时和进入句子后，词的形态是否发

生了变化？②更为重要的是，词组进入句子后，词组的内部结构

是否与独立时不同？如果词组进入句子后，从外部形式到内部结

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方能知道构造原则不同。

其次，朱先生举的例子只是动宾词组的例子，他没有也不可

以证明，英语中的介宾词组、名词性偏正词组等独立时和进入句

子后，词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凡是能区分出词组和句子两级语言单位的语言中，

词组的构造原则和句子的构造原则都大体相同。

可见，所谓汉语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

致，其立论根据建立在对汉语非本质特点的认识上，它并非汉语

所仅有而印欧语绝无的特点，而是其他种类的语言都有的特点。

关于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讨论，参见本章第四节。

龚千炎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论述

龚千炎先生认为：“汉语的本质特点在于，由于缺乏严格意

义的形态变化，因而结构独特，灵活多变，颇多隐含，着重意

念。最主要的表现是，汉语的

似断若连，它不重形式，而着重内在的意念贯串相承，不注重一

个个孤立的句子，而往往围绕一个话题展开议论叙述。因此，在

汉语语法研究中，话语分析（话语主题、前提预设、话语内容、

蕴涵结构等）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不应只是守着一个个孤立

的句子，把找寻主语、宾语等句子成分作为语法分析的中心，而

应注重语境以及语用的分析研究。当然，话语分析必须跟句子的



，分不出两个不同的锁

汉语语法的特点

句法分析相结合，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

龚千炎先生对汉语语法特点的分析可以说是比较深入的。他

直接吸收了吕叔湘先生的关于汉语的话颇多“流水句”的观点，

并由此提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话语分析（话语主题、前提

预设、话语内容、蕴涵结构等）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可以说是

切中要害的论述。他论述中的不足之处是，“结构独特，灵活多

变”所指不明。

我们认为，汉语的最大特点在于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

化，由此造成了汉语语法的特点有二：词的兼类现象普遍又自

由；汉语是一种主题突出型语言。

名、动、形兼类现象普遍而自由

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名、动、形三大实词兼类

现象普遍而又灵活自由，一个词可以在形式不变的情况下变为另

一类词。词性的改变并不能在词形上反映出来，由此而表现出所

谓汉语中词的“多功能现象”。如“方便”兼有形容词、动词和

名词三大词类的语法功能，它在“这里的交通很方便”中是一

个形容词；在“诊所的开设极大地方便了当地居民”中是动词；

在“ 路公交车的开通给这里的老百姓带来了不少的方便”中

是名词。语法功能不同是词类变化的铁证。直到现在，语法学者

大都没有勇气正视汉语的这个事实。为了维护现有的理论，人为

地规定什么“兼类的词只能是少数”，什么“词性不变，词义不

变”，什么“你可以分出两个不同的

希望”，等等。这种理论，至今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语

法学者在涉及词的兼类时，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以现

行的词类理论来处理汉语，我们看到，其他语言中不存在的种种

奇特现象会在汉语中存在：



可是按现行的词类体系，就会出现下列的异常

奇特现象之一：句子竟然由清一色的动词序列组成。如：

）中包含了七个动词， ）中包含了八个动词，清一色

的动词序列，表示什么样的语法关系，词类序列和句法关系无联

系。人们常疑惑，这样的词类划分有何必要性。上面句法结构中

应该标注成名词的词依次是“讨论、教育、改革、计划、扶贫、

开发、开发、扶贫”。

奇特现象之二：不同的词类可以组成并列结构。

朱德熙先生指出：“并列结构都是由两个同类的词或同类的

构造组成的”，

结构：动词和名词可以并列（下加横线的词按现行的词类体系

一律看成动词，实际上它们都是由动词或形容词转化来的名

词 ）。



辑体现

不仅如此，动词、名词与形容词也可并列：

同类的成分才能同处于并列的结构体中，不同类的成分绝对

不会共处于同一并列结构体中，这是人类最一般的认知规律的逻

，汉语在这方面也不能例外。但是上面的并列结构如按现

行的词类体系来分析，就会出现异类共处于同一并列结构的

“特殊”现象，这不能不说是目前汉语语法研究中现行的词类系

统的一大弊端。

奇特现象之三：同样的句法环境中，同一个词修饰的成分词

性不同。如：

以（

”结构中的“

）为例，“材料、设计、装修”都相连出现在“好”

之后这样相同的句法环境里，这几个“好

其词性不可能不一样，但现行的词类体系却硬说它们是不同的词

类。这样的强行处理，有悖汉语使用者的语感，把语言中本来的

规律强行肢解了，根本不利于总结语言的结构规律。

，但按现在的词类系统，区

奇特现象之四：区别词可以修饰动词。

区别词是只能修饰名词的词

别词又可以修饰动词，语言实际情况使坚信现行词类体系的人疑

惑了：

旧 式 教 育 远 程 发 射 大 型 展 览 黑 白 摄 影 历 史 性 转 折

业余 演出 双向 选择 非生 产性 支出

下面是我们从语料中抽取的区别词修饰“动词”的实例：



汉语使用者为什么句子的观念不强？为什么连大

监 察 ～ 借 贷多边：～会谈～会晤～贸易～合作

～结 算～ 谈判 ～协 定～ 清算

双 边： ～会 谈～ 协定 ～结 算 ～援 助～ 支付 ～贸 易

～合作～谈判

双 向： ～采 煤～ 操作 ～传 输 ～对 流～ 交换 ～选 择

双 重： ～领 导～ 感染 ～保 险 ～压 迫～ 剥削 ～课 税

～曝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区别词跟兼作副词可充当状语的

“ 临 时 ”、“ 共 同 ”、“ 自 动 ”、“ 长 期 ”、“ 局 部 ”等 区 别 词 不 同 ，

因为它们永远不能做状语。我们不禁要问，区别词到底是修饰名

词的还是修饰动词的？如果说它们不是与副词兼类，那它们修饰

的成分就该是名词。如果既不认为它们兼属副词，又不承认它们

修饰的成分是名词，那么设立这个词类的必要性何在？

上述种种奇特现象表明，目前沿用的词类体系存在弊端，各

个词类的内涵互相否定，让人在处理语言事实时无从下手，有悖

划分词类的目的。词类划分“是为了研究语言的组织，为了把

文法体系化，为了找出语言组织跟词类的经常而确切的联系

来”。这样分出来的词类才可以“说明语言的组织，暗示词的用

法”。（陈望道语，见胡附、文炼，《现代汉语语法探索》，第

页）但是现行的词类体系无助于句法分析，这不能不说是忽视

汉语语法特点的结果。

汉语是一种主题突出型语言

句子

吕叔湘先生早就指出，“汉语口语里用得最多的是流水句，

很多地方可断可连，如果 的观念不强，就会让逗号代

替了句号”。

学生都会在写作时一逗到底？这不能怪我们的语文老师没有教

好，也不能怪我们的学生水平太低，是由于汉语的特点使然。为

什么古人早就有句读的观念而不用标点？这也不能说我们的祖先


